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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產業發展署115年度
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後在地產業輔導
申請須知








主辦單位：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輔導單位：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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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227146018]目的
為協助花蓮馬太鞍溪災害受影響在地業者提升營運動能，依業者生產營運、技術應用、服務模式及市場拓展等面向遭遇之瓶頸，提供主題式輔導服務，協助在地業者升級技術、提升服務體驗等，以帶動區域產業發展，進而活絡地方經濟。
2、 [bookmark: _Toc227146019]申請規定
1、 受理時間
自公告受理日起至115年5月29日止。
2、 申請資格
(1) 營業地點位於行政院公告之馬太鞍堰塞湖災害災區範圍，包括花蓮縣光復鄉、鳳林鎮、萬榮鄉。
(2) 依法完成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且具稅籍登記之業者，以能連結災區其他業者共創為優先。
(3) 營業狀況不得為解散、歇業。
(4) [bookmark: _Hlk129880014]申請輔導標的不得重複申請其他政府計畫資源。
3、 輔導經費
每案政府輔導經費以新臺幣150萬元為上限，受輔導單位無須自籌款。
4、 執行期間
自簽約日起至115年11月30日前完成。
3、 [bookmark: _Toc227146020]輔導標的與範疇
由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擔任輔導單位，依在地產業業者瓶頸或需求，提供技術應用、營運管理、服務優化、市場行銷等輔導協助，並得搭配人工智慧(AI)、智慧感測、影像辨識或其他數位技術元素，協助受影響在地業者振興活化與轉型升級，範疇舉例如下：
1、 生產管理及營運優化：協助業者改善生產流程與作業模式，導入基礎製程優化、設備應用與作業標準化機制，提升生產穩定性與營運效率。
2、 技術開發與應用加值：協助業者優化產品結構與加工應用，透過配方調整、製程改良及品質管理機制，提升產品附加價值與差異化。
3、 服務體驗與市場拓展：協助業者優化服務流程與場域體驗設計，透過數位導覽與互動體驗、導入數位內容及通路行銷等應用，提升顧客滿意度或市場銷售動能。
4、 [bookmark: _Toc227146021]申請應備文件及申請方式
1、 申請應備資料
(1) 諮詢、診斷與輔導申請表(附件一)。
(2) 受輔導單位依法設立或登記及稅務證明文件：
1. 檢附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之證明文件
2. 檢附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營業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結果。
2、 申請方式
請備齊前述資料E-mail至kairou@itri.org.tw及vivianlu@itri.org.tw
3、 聯繫窗口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06-6939162袁小姐/06-6939163呂小姐。
5、 [bookmark: _Toc227146022]申請注意事項
1、 本專案受輔導單位、輔導團隊、合作單位應確認並負責所輔導內容並無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
2、 受輔導單位1年內申請本專案輔導計畫以1案為限，且不得以相同或類似之個案內容重複申請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其他輔導補助計畫，無違約舊案及財務責任未清之情況，且不得為銀行拒絕往來戶。
3、 計畫執行所需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應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範。
4、 輔導計畫結案後，受輔導單位應配合本專案需求進行成果擴散，惟不得自行進行誇大不實之宣傳。
5、 若因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所編列之年度預算被立法院刪除或刪減等不可歸責之因素，致不足支應本個案計畫政府輔導款時，得終止契約或雙方協議變更計畫內容。
6、 [bookmark: _Toc227146023]計畫審查
1、 實施作法
(1) 專案申請
業者須於5月29日前提出「諮詢、診斷與輔導申請表」(如附件一)及受輔導單位依法設立或登記及稅務證明文件，由工業技術研究院輔導團隊依主題輔導項目，提出輔導內容。
(2) 專案審查
繳交專案輔導計畫書及相關文件(如附件二至附件六)，提案內容應符合本專案之輔導主題項目至少兩項，並包含企業簡介、推動架構、工作項目、執行期程、經費配置及預期成果效益等說明。經審查通過後，辦理簽約事宜並據以執行專案計畫。


2、 審查流程
	作業流程
	工作說明

	輔導先期確認
繳交申請資料


期中、結案
成果報告
辦理簽約
計畫修改/核定
不通過
通知
補件
或核駁
核駁
確認
資格審查
通過
提出
輔導計畫書
不通過
計畫審查會議
通過
審查會議
專案執行與審查

	· 書面申請：
由受輔導單位提出「諮詢、診斷與輔導申請表」 (附件一)及相關證明文件向本專案小組申請。並由工業技術研究院輔導團隊依先期諮詢診斷結果，確認輔導需求。
· 資格審查：
由專案小組就申請資格、應備文件等資格要件審查。申請文件未齊備者，需於補件期限內完成補件，逾期視同放棄申請。
· 提出專案輔導計畫書：
工業技術研究院輔導團隊依輔導主題項目，提出輔導內容。
· 計畫審查：
專案小組召集會議，聘請專家學者擔任審查委員進行審查，由工業技術研究院輔導團隊進行簡報說明與答詢，評審委員針對提案計畫審查評核內容審查，並依會議決議核定提案之優先次序及輔導經費。
· 計畫修改/核定：
函知業者會議審查結果。若審查意見需修訂計畫書者，通過案件須於會後二週內，依審查委員意見修正提案計畫書，經委員確認後，辦理簽約事宜並據以執行。
· 辦理簽約:
依簽約通知所定期間辦理簽約，若獲輔導業者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簽約，則視同放棄資格。
· 期中、結案成果報告
撰寫專案輔導期中、結案成果報告。視需要進行期中、末書面審查或召開審查會議。





3、 審查原則
(1) 資格審查：
由本計畫專案小組負責審查受輔導單位之申請資格、申請內容、所附文件等是否一致及符合規定，經資格審查通過案件，提交審查委員會審查。
(2) 會議審查：
1. 審查會議由工業技術研究院輔導團隊進行簡報說明，由委員依本專案輔導審查標準與審查內容進行審議，核定輔導專案經費。通過案件須於會後二週內，依審查委員意見修正提案計畫書，經委員確認後，辦理簽約事宜並據以執行計畫。
2. 由相關領域學者專家代表擔任審查委員進行審查程序，審查重點如下：
	審查項目
	評選子項
	配分

	1.事業經營表現
	(1)產品或服務具備特色，以及事業經營具持續發展基礎。
(2)具有發展潛力或具未來成長性。
	20%

	2.計畫執行可行性
	(1)輔導項目之技術層面是否可行。
(2)提案內容契合業者關鍵需求，計畫策略及執行方式具體且可行。
	40%

	3.資源配置合理性
	(1)計畫經費編列及人力配置合理性。
(2)計畫期程合理性（包含甘特圖內執行進度、查核項目及其相關量化指標完整性）。
	20%

	4.計畫預期效益
	(1)輔導方案是否有助提升生產效率與附加價值或降低營運成本。
(2)預期效益是否有助災區恢復經濟動能，並可帶動產業連結與技術升級。
	20%




7、 [bookmark: _Toc227146024]計畫簽約
經計畫審查會議核定之專案輔導計畫，依規定時限(審查通過當日起15個工作天內)備妥下列資料，由本專案計畫小組與受輔導單位辦理簽約：
1、 諮詢、診斷與輔導申請表 (附件一)
2、 受輔導單位依法設立或登記及稅務證明文件：
1. 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之證明文件。
2. 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營業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結果。
3、 專案輔導計畫書及相關文件(附件二至附件六)
4、 由本計畫專案小組與受輔導單位已用印之契約書(附件七)。
8、 [bookmark: _Toc227146025]計畫管理
1、 主管機關得不定期派員與專家進行臨場訪視，以確實了解計畫執行進度，並給予適時協助。
2、 個案輔導計畫執行期間，若契約所附計畫書所列事項須變更時，應依計畫契約之規定期限內（計畫結束前2個月），以書面敘明變更內容及理由函送本計畫專案小組，經核准後始得進行計畫變更。
3、 個案輔導計畫須於9月15日前提交期中報告，視需要進行書面審查或召開審查會議，由委員審查期中查核項目執行進度，確認計畫進度符合專案輔導計畫合約。
4、 個案輔導計畫於結案時，須於計畫結束前5日完成繳交期末成果報告，且最遲不得逾當年度11月30日；應召開計畫結案審議會議，會議決議如要求修正期末成果報告內容，應依委員意見修正，並經委員確認核可後辦理結案。
5、 受輔導單位於計畫結束後1年內，應配合經濟部產發署，填報成效追蹤表，並參與相關成果發表與展示等活動。
6、 各項經費支出之憑證、發票等，其品名之填寫應完整，且應與專案計畫內容相關，並符合政府「會計科目編列原則及查核準則」之相關規定。
7、 各年度之經費核銷事宜，應配合政府會計年度於當年11月30日前辦理完成。
9、 [bookmark: _Toc227146026]附件
附件一、諮詢、診斷與輔導申請表
附件二、專案輔導業者申請文件查檢表
附件三、受輔導業者輔導同意書
附件四、合作單位合作意願同意書
附件五、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附件六、專案輔導計畫書格式
附件七、計畫輔導契約書格式
2

[bookmark: _Toc227146027]附件一、諮詢、診斷與輔導申請表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115年度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後在地產業輔導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一、基本資料
	事業名稱
	
	公司名稱
	

	
	產業別
	
	統一編號
	
	負責人
	

	
	地址
	
	聯絡人
	
	職稱
	

	
	公司電話
	
	行動
	

	
	傳真
	
	
	

	
	網址
	
	E-mail
	

	
	成立年月
	年  月
	員工數
	男   人
女   人
	資本額
	
	萬元

	
	營業額
	（前年）
（去年）
	萬元
	投資額
（必填）
	（去年）
（今年預計）
	萬元

	
	公司型態
	□獨資 □兩人合資 □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社團法人 □合作社

	
	主要產品
	

	
	營業領域
	□食 □衣 □住 □行 □育樂 □遊 □健美 □其它__________（可複選）

	2、 諮詢事項
	（一） 一般諮詢：
□商品服務設計 □產品經營 □通路市場 □行銷與服務管理 □營運拓展 
□異業或同業結盟 □數位轉型 □綠色永續 □文化觀光  □農業生產
（二） 服務資源了解：
□診斷輔導服務 （僅提供申請診斷廠商勾選，請填寫三、診斷輔導事項）
□其他

	三、診斷輔導事項
	（一）、診斷服務需求：（請依公司現階段需求擇一至二項）
□一般經營管理 □企業定位 □顧客體驗服務 □產品、服務、活動及空間優化發展 □同異業產品或服務聯合開發 □數位科技應用 □綠色永續 □農業生產

	
	（二）、說明


	四、處理情形
	□ 已提供相關服務資源說明或初步諮詢問題解決，結案。
□ 協助申請輔導服務
□ 轉介相關單位協助。單位名稱：
□ 其他：

	主管：
	
	承辦人：
	
	建檔日期：
	    年    月     日


諮詢、診斷與輔導申請表
1. 申請表單填妥後，請E-mail至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kairou@itri.org.tw及vivianlu@itri.org.tw
2.  專人諮詢：06-6939162袁小姐/06-6939163呂小姐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bookmark: _Toc227146028]附件二、專案輔導申請文件查檢表


115年度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後在地產業輔導
專案輔導申請文件查檢表
計畫名稱： 
	請勾選
	文　件　項　目

	是
	否
	

	□
	□
	1.
	諮詢、訪視及輔導申請紀錄表一份。

	□
	□
	2.
	受輔導業者輔導及合作單位合作意願同意書各一份。

	□
	□
	3.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一份。

	□
	□
	4.
	專案輔導計畫書一份，附電子檔。（計畫書格式應與規定格式相符)


	□
	□
	5.
	檢附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之證明文件。

	□
	□
	6.
	檢附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營業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結果。

	□
	□
	7.
	受輔導廠商最近三年有無申請政府專案計畫輔導：

	□無
□有，其他計畫輔導：    
 補助或輔導單位：_____________；
           年度(計畫名稱)，補助或輔導金額:        仟元。


    此致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申請單位：　　　　　　　　　　
	                    （用印）

	填 報 人：
	                    （簽名）

	中華民國：  
	115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227146029]附件三、輔導業者輔導同意書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115年度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後在地產業輔導

受輔導業者輔導同意書

  　本單位同意於取得經濟部產業發展署「115年度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後在地產業輔導」專案輔導執行資格後，配合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及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所規畫之各項輔導工作，包含但不限於訪視診斷、諮詢輔導、成果盤點、行銷推廣及相關宣傳活動，並於合理範圍內提供必要之資料與資源，共同推動計畫執行，以提升整體輔導成效並創造最大效益。
　　另本單位所提供之文字、圖片、照片、影像及其他相關資料，均保證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利；如有違反，致生爭議或損害者，概由本單位自行負責，與主辦及輔導單位無涉。

負責人簽章：                      

公司印鑑：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227146030]附件四、合作意願同意書
                                                   (所有合作單位皆須填寫)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115年度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後在地產業輔導

合作意願同意書

  　本單位同意參與由     (申請專案輔導之業者名稱)     發起之專案輔導計畫，並於取得經濟部產業發展署「115年度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後在地產業輔導」專案輔導審查核准後，配合完成專案執行工作，協助本案達成計畫預期目標。
　　另本單位所提供之文字、圖片、照片、影像及其他相關資料，均保證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利；如有違反，致生爭議或損害者，概由本單位自行負責，與主辦單位無涉。
負責人簽章：                      
公司印鑑：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227146031]附件五、個資資料同意書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                     
工業技術研究院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在您提供個人資料予本中心前，依法告知下列事項： 
一、工業技術研究院（以下簡稱本院）因執行經濟部產業發展署「115年度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後在地產業輔導」專案輔導等目的而獲取您下列個人資料類別：姓名、性別、職業、教育、連絡方式（包括但不限於電話號碼、E-MAIL、居住或工作地址）等，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 
二、本院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依本院隱私權保護政策，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三、本院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四、除蒐集之目的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本院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五、本院將於原蒐集之特定目的、本次以外之產業之推廣、宣導及輔導、以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之目的範圍內，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六、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院行使之下列權利：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五）請求刪除。 
您因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對您的權益產生減損時，本院不負相關賠償責任。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4條規定，本院得酌收行政作業費用。 
七、若您未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本院將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目的之相關業務。 
八、本院因業務需要而委託其他機關處理您的個人資料時，本院將會善盡監督之責。 
九、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且同意本院留存此同意書，供日後取出查驗。 
個人資料之同意提供 
一、本人已充分知悉貴中心上述告知事項。 
二、本人同意貴中心蒐集、處理、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以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目的之提供。
          立同意書人：                      簽章
                                  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227146032]附件六、專案輔導計畫書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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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115年度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後在地產業輔導
專案輔導計畫書






公司名稱：○○○○○○公司
計畫名稱： ○○○○○○計畫
計畫時程：自簽約日起至115年11月30日止(共Ｏ個月)
	
  主辦單位：經濟部產發署
  輔導單位：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目  錄
1、 申請企業概況與營運現況說明
1、 基本資料
2、 營運狀況及受災影響
2、 課題診斷與未來發展方向
1、 課題分析與因應策略
2、 未來發展構想(短、中、長期目標)
3、 計畫內容及執行方式
1、 計畫推動架構(以樹枝圖撰寫)及輔導工作內容說明
2、 預定實施進度及查核點(甘特圖)
4、 預期成果及效益
1、 質化效益
2、 量化效益
5、 經費需求與執行團隊介紹
1、 經費需求
2、 受輔導業者配合人員
3、 輔導團隊人力需求表
6、 審查委員意見回覆
7、 附件
附件一、申請廠商基本資料表



計畫書撰寫說明 (本頁僅為說明頁，提案時請刪除)
1、 申請專案輔導應備置本計畫書，其計畫書之撰寫視申請業者專案輔導需求，由工業技術研究院輔導團隊與申請業者共同撰寫。
2、 申請計畫書應以A4規格紙張直式橫寫（由左而右）製作。
3、 申請計畫書電子檔案請以WORD格式製作。
4、 倘書表中表格化項目之表格長度不敷使用時，可自行調整。
5、 計畫書中各項參考資料應註明資料來源（請引用較具公信力之單位）及資料日期。
6、 計畫書請逐頁編頁碼，並依計畫書大綱製作目錄，以便查對。
7、 各項資料或經費編列應前後一致，按實編列。



[bookmark: _Toc227146033]附件七、專案輔導契約書格式
[bookmark: _Hlk227829850]經濟部產業發展署115年度
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後在地產業輔導契約書

立約人○○○○○○○（以下簡稱甲方）及○○○○○○○（以下簡稱乙方），乙方為執行經濟部產業發展署115年度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後在地產業輔導，輔導甲方○○○○○○○計畫，雙方特立本契約並同意條件如下：
[bookmark: _Toc127587640][bookmark: _Toc127692709][bookmark: _Toc415643944][bookmark: _Toc226042291][bookmark: _Toc226042402][bookmark: _Toc226474611][bookmark: _Toc226628567][bookmark: _Toc227406209][bookmark: _Toc227678902][bookmark: _Toc227776496]第 一 條：雙方合意
一、乙方受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委託執行115年度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後在地產業輔導(以下簡稱「馬太鞍計畫」)。甲乙雙方同意於馬太鞍計畫下，由乙方向甲方提供○○○○○○○計畫輔導（以下簡稱「本計畫」）。
二、本契約係依據「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115年度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後在地產業輔導申請須知」（以下簡稱「本專案申請須知」）辦理。
三、若本專案申請須知規定變動時，雙方同意依最新之規定修正本契約之相關條款。
[bookmark: _Toc127587641][bookmark: _Toc127692710][bookmark: _Toc415643945][bookmark: _Toc226042292][bookmark: _Toc226042403][bookmark: _Toc226474612][bookmark: _Toc226628568][bookmark: _Toc227406210][bookmark: _Toc227678903][bookmark: _Toc227776497]第 二 條：輔導內容
本計畫之內容如附件輔導計畫書（以下簡稱「計畫書」）。
[bookmark: _Toc505738413][bookmark: _Toc127587642][bookmark: _Toc127692711][bookmark: _Toc415643946][bookmark: _Toc226042293][bookmark: _Toc226042404][bookmark: _Toc226474613][bookmark: _Toc226628569][bookmark: _Toc227406211][bookmark: _Toc227678904][bookmark: _Toc227776498]第 三 條：輔導期間
一、計畫執行期間自民國(下同)115年○○月○○日起至 115年○○月○○日止。
二、甲乙雙方應依計畫書約定之進度，進行本計畫。
[bookmark: _Toc505738414][bookmark: _Toc127587643][bookmark: _Toc127692712][bookmark: _Toc415643947][bookmark: _Toc226042294][bookmark: _Toc226042405][bookmark: _Toc226474614][bookmark: _Toc226628570][bookmark: _Toc227406212][bookmark: _Toc227678905][bookmark: _Toc227776499]第 四 條：輔導方式
一、本計畫之進行及其方式應依計畫書之約定。
二、甲方於本計畫進行期間應依計畫書之約定，提供必要之配合，若因非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導致本計畫進度之遲延或導致乙方無法進行本計畫，乙方毋庸負擔任何責任，進度之遲延部份之費用由甲方負擔。
[bookmark: _Toc127587644][bookmark: _Toc127692713][bookmark: _Toc415643948][bookmark: _Toc226042295][bookmark: _Toc226042406][bookmark: _Toc226474615][bookmark: _Toc226628571][bookmark: _Toc227406213][bookmark: _Toc227678906][bookmark: _Toc227776500]第 五 條：結案認定
一、乙方應依計畫書所載之時程及內容交付本計畫之交付項目（以下簡稱「交付項目」）乙份予甲方。
二、甲方收受交付項目時，本計畫即視為結案，甲方應於30日內簽署「結案同意書」。
三、甲方收受時若發現交付項目有瑕疵者，應立即通知乙方，若未為前述通知，日後不得再對乙方為任何主張。
[bookmark: _Toc127587645][bookmark: _Toc127692714][bookmark: _Toc415643949][bookmark: _Toc226042296][bookmark: _Toc226042407][bookmark: _Toc226474616][bookmark: _Toc226628572][bookmark: _Toc227406214][bookmark: _Toc227678907][bookmark: _Toc227776501]第 六 條：輔導費用
一、乙方執行本計畫所需之技術發展及輔導費用，悉由馬太鞍計畫補助。
二、若前述馬太鞍計畫於本計畫執行期間支付之經費減少、或終止支付，甲乙雙方應本於誠信原則，協議調整本計畫工作內容；如雙方無法於30日內達成協議，任一方得依當時計畫現況終止本契約，但不得要求他方賠償。
[bookmark: _Toc127587647][bookmark: _Toc127692716][bookmark: _Toc415643951][bookmark: _Toc226042297][bookmark: _Toc226042408][bookmark: _Toc226474617][bookmark: _Toc226628573][bookmark: _Toc227406215][bookmark: _Toc227678908][bookmark: _Toc227776502]第 七 條：智慧財產
一、任一方於本計畫執行前已擁有與本計畫相關之技術、資料、文件等成果之所有權及其申請中或已獲得之專利權、著作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仍歸屬該方所有。非經擁有方事前書面授權，不得使用。
二、因執行本計畫所產出之技術、資料、文件等成果及其所可能獲得之營業秘密及智慧財產權（以下簡稱「本計畫成果」）均歸乙方所有。甲方不得將其向任何機關申請專利權、著作權、電路布局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註冊登記。
[bookmark: _Toc505738418][bookmark: _Toc127587648][bookmark: _Toc127692717][bookmark: _Toc415643952][bookmark: _Toc226042298][bookmark: _Toc226042409][bookmark: _Toc226474618][bookmark: _Toc226628574][bookmark: _Toc227406216][bookmark: _Toc227678909][bookmark: _Toc227776503]第 八 條：使用限制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甲方不得使用乙方、乙方之員工及乙方所屬各單位相同或類似之名稱、簡稱、照片、商標或標章。
[bookmark: _Toc127587649][bookmark: _Toc127692718][bookmark: _Toc415643953][bookmark: _Toc226042299][bookmark: _Toc226042410][bookmark: _Toc226474619][bookmark: _Toc226628575][bookmark: _Toc227406217][bookmark: _Toc227678910][bookmark: _Toc227776504]第 九 條：侵權責任及無擔保條款
一、甲方若因使用本計畫成果，致侵害第三人之專利權、著作權、電路布局權、營業秘密或其他智慧財產權，或致甲方或第三人發生任何損害時，乙方不需負擔任何責任，包括不負擔瑕疵擔保責任。但前述侵權行為係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所致者，乙方同意於本契約第十四條第三項約定之責任上限範圍內，提供甲方解決問題所必要之技術性諮詢及協助。
[bookmark: _Toc505738420][bookmark: _Toc127587650][bookmark: _Toc127692719]二、乙方應依計畫書約定之時程及規格執行本計畫，但乙方不擔保本計畫成果之合用性或商品化之可能性。
[bookmark: _Toc415643954][bookmark: _Toc226042300][bookmark: _Toc226042411][bookmark: _Toc226474620][bookmark: _Toc226628576][bookmark: _Toc227406218][bookmark: _Toc227678911][bookmark: _Toc227776505]第十條：保密責任
[bookmark: _Toc505738421][bookmark: _Toc127587651][bookmark: _Toc127692720]甲方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妥善保管其因本契約而知悉或持有之本計畫成果及其他相關資料（以下簡稱「機密資訊」），並採取適當之保密措施；非經乙方事前書面之同意，不得逆向解析（reverse engineer、reverse assemble或de-compile）、洩漏或交付任何第三人。甲方僅得將「機密資訊」揭露予其內部於職務上或業務上有必要知悉（need-to-know）之人員，並應負責要求前述人員遵守本條之約定。前述人員違反本條約定者，視為甲方違反本條約定。
[bookmark: _Toc415643955][bookmark: _Toc226042301][bookmark: _Toc226042412][bookmark: _Toc226474621][bookmark: _Toc226628577][bookmark: _Toc227406219][bookmark: _Toc227678912][bookmark: _Toc227776506]第十一條：權益轉讓
甲方在本契約中之權利及義務，非經乙方事前書面同意，不得轉讓予任何第三人。
[bookmark: _Toc505738422][bookmark: _Toc127587652][bookmark: _Toc127692721][bookmark: _Toc415643956][bookmark: _Toc226042302][bookmark: _Toc226042413][bookmark: _Toc226474622][bookmark: _Toc226628578][bookmark: _Toc227406220][bookmark: _Toc227678913][bookmark: _Toc227776507]第十二條：配合事項
一、本計畫進行中，經濟部得派員瞭解本計畫之執行情形，甲方負有答覆有關問題之義務。
二、為彰顯馬太鞍計畫輔導成效，必要時乙方或經濟部得邀請甲方報告計畫執行情形或參與成果發表會，甲方有義務配合參與相關活動，但有正當理由認為甲方會因此洩漏其業務機密者，經經濟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三、甲方履約期間，應遵循行政院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個人資料保護法」及「資通安全管理法」等規範；因違反前述法令所產生之損害，悉由甲方自負法律上之責任，若因此造成乙方損害，並應賠償之。
[bookmark: _Toc505738423][bookmark: _Toc127587653][bookmark: _Toc127692722][bookmark: _Toc415643957][bookmark: _Toc226042303][bookmark: _Toc226042414][bookmark: _Toc226474623][bookmark: _Toc226628579][bookmark: _Toc227406221][bookmark: _Toc227678914][bookmark: _Toc227776508]第十三條：違約效果
一、甲方不履行第十條之約定或不照該約定履行時，甲方應支付乙方懲罰性違約金新台幣10萬元整，乙方並得另以書面通知終止或解除本契約。
二、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契約其他條款約定或不照各該約定履行時，他方得以書面通知違約方於30日內改正。逾期未改正者，未違約方得另以書面通知終止本契約。
三、甲方重整或聲請或被聲請重整；解散或決議解散或被命令或裁定解散；合併或決議合併；破產或聲請或被聲請宣告破產；主要資產被查封；無法償還債務；或有相當事實足證有發生本項情事之虞時，乙方得以書面通知終止本契約。
[bookmark: _Toc505738424][bookmark: _Toc127587654][bookmark: _Toc127692723][bookmark: _Toc415643958][bookmark: _Toc226042304][bookmark: _Toc226042415][bookmark: _Toc226474624][bookmark: _Toc226628580][bookmark: _Toc227406222][bookmark: _Toc227678915][bookmark: _Toc227776509]第十四條：終止效果
[bookmark: _Toc505738425][bookmark: _Toc127587655][bookmark: _Toc127692724]一、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本契約終止或解除者，乙方無庸負擔其他損害賠償責任。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致本契約終止或解除者，乙方得要求甲方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
二、本契約終止或解除後，甲方應立即停止行使其對本計畫成果所得行使之權利，並應立即將本計畫成果及其影印本及手抄本返還乙方。
三、乙方依本契約及依有關法令之規定所應負擔之全部責任範圍，以新臺幣10萬元為限。
[bookmark: _Toc415643959][bookmark: _Toc226042305][bookmark: _Toc226042416][bookmark: _Toc226474625][bookmark: _Toc226628581][bookmark: _Toc227406223][bookmark: _Toc227678916][bookmark: _Toc227776510]第十五條：生效日期	
[bookmark: _Toc505738426][bookmark: _Toc127587656][bookmark: _Toc127692725]一、本契約經雙方依法簽章後，自底頁所載日期起生效，有效期間1年。
二、本契約下列條款，不因本契約終止或解除而失效：第七條智慧財產、第八條使用限制、第九條侵權責任及無擔保條款、第十條保密責任、第十四條終止效果、本項及第十九條合意管轄。
[bookmark: _Toc415643960][bookmark: _Toc226042306][bookmark: _Toc226042417][bookmark: _Toc226474626][bookmark: _Toc226628582][bookmark: _Toc227406224][bookmark: _Toc227678917][bookmark: _Toc227776511]第十六條：契約修改
本契約之增刪或修改，非經雙方當事人以書面協議，不生效力。
[bookmark: _Toc505738427][bookmark: _Toc127587657][bookmark: _Toc127692726][bookmark: _Toc415643961][bookmark: _Toc226042307][bookmark: _Toc226042418][bookmark: _Toc226474627][bookmark: _Toc226628583][bookmark: _Toc227406225][bookmark: _Toc227678918][bookmark: _Toc227776512]第十七條：不可抗力
因水災、火災、風災、地震或其他不可歸責於一方之事由，致其不能履行本契約或不能照本契約履行者，該方免給付義務或不負遲延責任。
[bookmark: _Toc505738428][bookmark: _Toc127587658][bookmark: _Toc127692727][bookmark: _Toc415643962][bookmark: _Toc226042308][bookmark: _Toc226042419][bookmark: _Toc226474628][bookmark: _Toc226628584][bookmark: _Toc227406226][bookmark: _Toc227678919][bookmark: _Toc227776513]第十八條：一部無效
本契約部份條款依法被認為無效時，其他條款仍應繼續有效。
[bookmark: _Toc505738429][bookmark: _Toc127587659][bookmark: _Toc127692728][bookmark: _Toc415643963][bookmark: _Toc226042309][bookmark: _Toc226042420][bookmark: _Toc226474629][bookmark: _Toc226628585][bookmark: _Toc227406227][bookmark: _Toc227678920][bookmark: _Toc227776514]第十九條：合意管轄
若因本契約而涉訟時，甲乙雙方特此同意以台灣新竹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bookmark: _Toc505738430][bookmark: _Toc127587660][bookmark: _Toc127692729][bookmark: _Toc415643964][bookmark: _Toc226042310][bookmark: _Toc226042421][bookmark: _Toc226474630][bookmark: _Toc226628586][bookmark: _Toc227406228][bookmark: _Toc227678921][bookmark: _Toc227776515]第廿條：完整合意
一、本契約之本文及其附件構成雙方對本案完整之合意。任何於本契約生效前經雙方協議而未記載於本契約之本文或其附件之事項，對雙方均無拘束力。
二、附件之效力與本契約之本文同，但兩者有牴觸時，以本契約之本文為準。
[bookmark: _Toc129139466][bookmark: _Toc281999358][bookmark: _Toc282068462][bookmark: _Toc415643965][bookmark: _Toc226042311][bookmark: _Toc226042422][bookmark: _Toc226474631][bookmark: _Toc226628587][bookmark: _Toc227406229][bookmark: _Toc227678922][bookmark: _Toc227776516]第廿一條：聯絡管理
本契約有關之通知或要求應以書面送達下列之處所及人員（以下簡稱「主持人」），經送達該「主持人」者，即視為已送達該方當事人：
致甲方者：主持人	姓　　名： ○○○
	職    稱： ○○○
	聯絡電話： ○○○
聯絡地址： ○○○
電子郵件： ○○○
致乙方者：主持人	姓　　名： ○○○
	職    稱： ○○○
	聯絡電話： ○○○
聯絡地址：○○○
電子郵件： ○○○
任一方之主持人之前述資訊有變更時，應於變更後之三十日內，以書面通知他方。否則，他方依變更前之資訊所為之通知或要求，仍生送達該方當事人之效力。
[bookmark: _Toc281999359][bookmark: _Toc282068463][bookmark: _Toc415643966][bookmark: _Toc226042312][bookmark: _Toc226042423][bookmark: _Toc226474632][bookmark: _Toc226628588][bookmark: _Toc227406230][bookmark: _Toc227678923][bookmark: _Toc227776517]第廿二條：契約份數
本契約計正本貳份，由雙方各執正本壹份為憑。


立約人：


甲　方：○○○○○○○○○
代表人：
姓    名： ○○○
職    稱： ○○○
地    址： ○○○○○○○○○
統一編號： ○○○
設立登記所在地：○○○○○○○○○



乙　方：○○○○○○○
代理人：
姓    名：○○○
職    稱：○○○
地    址：○○○○○○○○○
統一編號：○○○
工研院客服專線：○○○○○○○○○


中 華 民 國○○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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